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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  

 
(国税函[2010]180号) 

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

 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，为进一步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充分认识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意义。节能减排是实现科学发展，构建资源节约

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。当前，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积极成效，但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

峻。2010年是实现“十一五”节能减排目标的决战之年，各级税务机关要充分认识做好税收促进节能

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为实现“十一五”节

能减排目标作出积极贡献。 

  二、认真落实促进节能减排的各项税收政策。目前，我国已出台了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与转

让，鼓励企业使用节能减排专用设备，倡导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，抑制高耗能、高排放及产能过剩行

业过快增长等一系列税收政策。各级税务机关要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，同时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调

研分析，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，努力建立健全税收促进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，充分发挥税收

调控作用。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督察力度，将政策落实情况纳入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内容，并列入今年

税收执法检查的必查项目和重点工作，税务总局将适时组织抽查。 

  三、切实做好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的宣传、咨询和辅导。各级税务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，优化纳税

服务，帮助纳税人及时准确掌握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内容及办税程序。要综合运用税务网站、办税服务

厅等载体，加大节能减排税收政策解读和宣传力度。要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实际，丰

富充实纳税指南库中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的内容，依托12366纳税服务热线、在线访谈等渠道，有针对性

地为纳税人提供税收政策咨询辅导。要优化办税工作流程，使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及时享受节能减排税

收优惠。 

  四、依法加强对“两高”及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税收征管。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做好税收分析工

作，密切监控相关行业和企业依法纳税情况。要把“两高”及产能过剩行业作为本地自行确定税收专

项检查项目的重点，认真部署开展检查工作。对税务总局已经安排的重点税源检查中从事上述行业的

企业要加大自查辅导力度和抽查比例。在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和案件查处过程中，对虚假申报骗取出口

退（免）税、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，要依法加大查处力度。 

  五、深入开展税务系统“节能减排全民行动”。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国情宣

传教育，采取多种形式搞好节能宣传活动，形成税务系统全民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，进一步增强广大

税务干部职工节约意识。要广泛开展“节能减排全民行动”，普及节能环保知识和方法，推介节能新

技术、新产品，确保实现各单位能耗指标比去年降低5%的目标。 

  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对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领导，精心组织，扎实做好税收政策落实、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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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服务和加强税收征管等促进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。要明确职责分工，确保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。 

  国家税务总局 

    

  二○一○年五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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